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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据确权的一般化路径

阮神裕

摘 要  《关于建构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

条》）颁布之后，不少观点主张将权利客体区分为原始数据、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分别赋予

不同类型的数据产权，形成数据确权的复杂化路径。但实际上，区分确权缺乏必要性和可行

性，不是最优的确权路径。绝对权意义上的财产权通常具有一般化的特征，表现为客体的抽

象性、消极权能的显著性和积极权能的总括性。财产权之所以是一般化的，是由其调整权利

人和不特定第三人法律关系的功能决定的。数据产权同样应该是绝对权意义上的财产权，

因而数据确权应当采取一般化路径。数据产权的客体应该只是数据，不应该区分原始数据、

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数据的物理边界由数据在虚拟层面上的可访问性决定；以数据的可访

问性为标准，可以区分建构公开数据产权和非公开数据产权。在数据确权一般化路径的基

础上，还应当引入治理策略，一是对法定在先权益进行分离保护，二是明确规定法定访问权

和使用权，从而更加精确地调整数据之上承载的多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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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据二十条》，强调建立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

制度。数据确权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了数据产权的法律构造。在建构数据产权的众多方案中，存在一

种区分原始数据、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分别确权的路径，由此引发了数据产权的复杂化。问题在于，财

产权在实践推理中的功能是指导海量的、不特定陌生人的行动，这一功能决定了财产权的结构不能太复

杂，而应当是标准化或者一般化的［1］（P145）。过于复杂化的数据产权体系是否符合财产权的功能和运

行原理？数据确权能否以及如何采取一般化的路径？在一般化数据产权的法律构造基础之上，又该如

何更细致地保护数据生产各参与方的合法权益？本文拟对以上问题作反思性的讨论，为数据确权提供

参考。

一、数据确权的复杂化路径及其问题

在对数据确权的讨论中，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不少观点主张依据数据的全生命周期，区分原始数

据、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的客体类型，分别确立不同类型的数据产权。此即本文所称的数据确权的复杂

化路径。然而，该路径缺乏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 数据确权的复杂化路径

《数据二十条》提出要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

机制，该政策文件试图在权利客体的维度上区分原始数据、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并且分别进行确权。

原始数据是指由数据持有者收集的关于客观世界的数字化原始记录；数据集合（或称数据资源）是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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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汇聚、清洗、整理以及分类等初步加工形成的集合；数据产品则是指经过深度加工之后形成的数据产

品或服务。这是《数据二十条》的独创之处。欧盟《数据法》（Data Act）①“鉴于条款”第15条明确指出，从

数据中推断或衍生出的信息，即从数据中赋予价值或洞察的额外投资结果，特别是使用专有的复杂算法

得出的结果，不适用该法。

在《数据二十条》颁布后，我国学界提出的数据确权方案也采取了复杂化的路径。概言之，该路径主

张：随着数据持有者对数据的劳动与投入的增加，数据的独创性程度或者数据价值生成逐渐深化，区分

原始数据、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三种不同阶段的客体，数据持有者应当对各个阶段的客体享有一种逐渐

变强的数据产权。兹举几例对数据确权的复杂化路径加以说明。

第一种观点主张，数据来源者享有数据所有权，数据处理者享有派生的数据用益权。依据价值生成

阶段的不同，数据用益权进一步区分为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集合的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其

中，数据资源持有权是一项弱权利，只能对抗他人的不当爬取，须经授权才能积极支配和使用数据。数

据集合的加工使用权来自数据来源者的授权，须经登记方可对抗第三人。数据产品是从数据中提炼出

来的具有价值的信息，成为独立的权利客体，其上成立数据产品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

项权能［2］（P39-47）。

第二种观点主张，随着劳动程度的逐步深化，在原始数据、数据资源和数据产品上分别成立三种不

同法律构造的持有权。具体而言：首先，原始数据持有权的法律构造取决于其是否包含个人数据或公共

数据。若不包含个人数据和公共数据，原始数据持有权就具有完全支配性和绝对排他性；反之，则仅具

备有限支配性和有限排他性。其次，数据资源持有权的法律构造也取决于数据资源中是否残存着个人

数据和公共数据，分别成立完全支配绝对排他和有限支配有限排他的两种权利。最后，数据产品蕴含着

企业的实质性加工，因此数据产品持有权的法律构造为完全支配和绝对排他。至于加工使用权和经营

权则是持有权的许可使用的产物，它们与持有权可以并行不悖、同时存在［3］（P62-67）。与前一观点不同

的是，该观点主张原始数据、数据资源和数据产品分别成立三种不同的持有权，加工使用权和经营权则

是从持有权中分离出来的子权利。可以想象，这一观点确立的权利类型的数量相对较多。

第三种观点主张，依据独创性程度的不同来区分原始数据、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其中只有数据集

合和数据产品有确权的必要性。数据集合虽然蕴含着企业的实质性劳动，但是还没有达到独创性的程

度，应当成立数据集合邻接权。数据产品达到了独创性程度，应当成立类似于著作权的企业数据产品持

有权与企业数据产品使用权。企业数据产品持有权表征的是数据产品的产权归属，企业数据产品使用

权包括经营权、收益权或者销毁权等［4］（P193-199）。

以上三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在原始数据、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的生命周期中，随着价值生成阶

段、劳动程度或者独创性程度的逐步深化，数据持有者享有一种逐渐增强的数据产权。一方面，在积极

权能的层面上，随着数据生产程度的逐步深化，数据持有者的积极权能也逐渐增强，越来越不受个人信

息权益或公共利益的限制。另一方面，在消极权能的层面上，随着数据生产程度的逐步深化，数据持有

者的消极权能也逐渐增强，数据产权具有越来越强的排他性特征。有的学者形象地使用游尺来比喻：在

游尺的两端，一端完全无排他性，另一端具有完全支配性和绝对排他性，数据产权落在该谱系的哪一位

置，取决于数据的种类为何［5］（P168）。

（二） 数据确权的复杂化路径面临的问题

依据数据的生命周期区分原始数据、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分别进行确权，其合理性表现在，其尝试

根据数据类型的劳动程度不同，赋予不同强度的数据产权，在较为精细的颗粒度上实现劳动程度与权利

① 《数据法》的全称为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Harmonised Rules on Fair Access to and Use of Data 
and Amending Regulation （EU） 2017/2394 and Directive （EU） 2020/1828 （Data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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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的精确匹配，从而最大限度地契合财产权的劳动理论。但是笔者认为，过分复杂化的确权方案既不

必要，也不可行。详言之：

1. 欠缺必要性

数据确权的复杂化路径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是否有必要对原始数据、数据集合或数据产品进行区

分确权？该路径主张不同数据类型上分别成立不同类型的数据产权。然而，这些所谓的不同类型的数

据产权之间的区别只是表面性的。不管最初对数据类型的分类多么复杂，数据产权的法律构造总是大

同小异。

一种观点主张数据集合成立有限财产权，数据产品成立新型财产权。前者的权利内容是对数据集

合进行控制、使用、许可他人使用或转让的权能，以及禁止他人对数据集合的实质内容进行复制使用的

权能。后者的权利内容是对数据产品的控制、使用、传输和处分的权利，以及请求恢复数据产品完整性

和删除数据产品的请求权［6］（P116-120）。然而，数据集合有限财产权与数据产品新型财产权之间没有实

质性差异。就积极权能而言，权利主体对数据集合享有的是控制、使用、许可他人使用或转让的权能，对

数据产品享有的是控制、使用、传输和处分的权利，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就消极权能而言，数据集合有限

财产权的相关义务，乃是未经同意不得复制数据集合的实质性内容，数据产品新型财产权的相关义务，

亦是未经同意不得随意复制数据产品，二者同样没有本质区别。可以说，该二者之间的差别仅仅是客

体，权利内容几乎没有差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数据集合因其不具有独创性而成立邻接权，数据产品因其独创性成立类似于著

作权的企业数据持有权和使用权［4］（P195）。的确，邻接权与著作权存在一定的差异——邻接权人享有

的专有权利在数量上少于著作权人享有的专有权利——但是，仅仅宣称数据集合成立邻接权、数据产品

成立著作权，只是提出了数据集合与数据产品的权利结构应当存在差异，还没有说明二者的实际差异是

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没有关于邻接权的一般规定，而是列举了表演

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因而难以从中归纳出邻接权的法律构造。故此，仅

仅声称数据集合成立邻接权，还不足以揭示数据集合邻接权的具体内容。有的学者认为，不管是数据集

合邻接权，还是数据产品持有权，均不具有完全排他性［7］（P81）。如此一来，数据集合邻接权和数据产品

持有权的排他性几乎没有差异了。

数据确权的复杂化路径的初衷是，依据数据的劳动程度之差异进行类型化，赋予各种数据类型不同

强度的数据产权。然而以上论证表明，尽管该路径对数据类型的区分十分精致，但数据产权的权利内容

没有实质性差异。如此一来，区分原始数据、数据集合与数据产品分别确权的必要性将会大打折扣。

2. 缺乏可行性

数据确权的复杂化路径还面临着缺乏可行性的问题。复杂确权论者主张根据劳动程度或独创性程

度，将数据区分为原始数据、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分别确权。然而，即使是不对数据产业实践进行考察，

也可以想象，这几个概念之间的界分将十分困难。数据的价值需要得到多大程度的实现，数据持有者需

要投入多大的劳动，数据的独创性需要达到何种程度，原始数据才能蜕变为数据集合，数据集合才能进

化为数据产品？这个问题恐怕没有办法得到具有确定性的答案。由于原始数据、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

之间的界分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当一个陌生人在面对数据时，可能因为无法作出准确判断而实施不法行

为，这将严重限制陌生人的行动自由。

为了弥补这种不确定性，有的论者提出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机制”进行平衡，由数据产权的权利主

体对自己享有的数据产权承担更重的证明责任［8］（P76）。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数据资源可能同时承

载着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因而数据资源持有权的排他性应当受到限制，至于该排他性在多大程度上受

到限制，不宜预先作出绝对化规定，而是应当结合具体个案进行判断，而相应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应当由

企业承担［3］（P66）。倘若数据产权主要是在司法裁判中发挥作用，也即数据确权所要确立的是裁判规

··150



阮神裕： 论数据确权的一般化路径

范，那么可以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机制，将依据标准作出裁判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转嫁给实力雄厚的一

方，从而最大限度地修正“价值生成阶段”“劳动程度”或者“独创性程度”这些标准带来的不确定性。但

是，包括数据产权在内的任何一项财产权发挥规范性的场景，主要不是在法院，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因

此，若是将数据产权置于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推理中，那么界分原始数据、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的可行性

问题将会被放大，成为一个难以轻易克服的理论难题。

二、数据确权一般化路径的理论证成

数据确权的目标之一是确立一个具有绝对权意义上的财产权。在现行法中，诸如所有权、著作权、

商标权等财产权具有绝对性，因而通常具有一般化的特征。这是因为财产权承载着调整权利人与海量

的、不特定的陌生人之法律关系的功能。这就决定了，数据产权要想被确立为一项具有绝对权意义上的

法定财产权利，那么数据确权也应当采取一般化路径。

（一） 法定财产权利的一般化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体系建构以民事权利为中心展开，总则编专设“民

事权利”一章对我国民事权利体系进行总括性规定，其中包含了物权和知识产权等绝对权意义上的法定

财产权利。由于这些法定财产权利具有对世性，因而其法律构造通常呈现出一般化的特征。

第一，法定财产权利的客体具有抽象性。现实生活中存在纷繁复杂的外在客体，但是法定财产权利

的类型是有限的，其不总是随着客体类型的变化而有所差异。以所有权为例，在现实世界中，既有土地、

房屋或者其他建筑物等不动产，也有原材料、半成品或者产品等动产；但是在法律世界中，这些外在的表

象被抽象为不动产和动产，并且只成立一种类型的财产权即《民法典》第240条意义上的所有权。之所以

作此抽象，是因为不管客体是不动产抑或动产，也不管客体是动产中的原材料、半成品或者产品，它们在

所有权所要调整的法律关系中，均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倘若现行法针对动产的全生命周期，分别赋予

原材料、半成品或者产品以不同类型的所有权，那么《民法典》物权编将会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故

此，客体的抽象性决定了法定财产权利的一般性。

第二，法定财产权利的积极权能具有总括性。财产权所要实现的目的通常是权利人从财产中获得

物质利益。正如边沁所说的：“财产不是别的东西，只是期待的基础，即从我们所拥有的某一事物中，根

据我们与这一事物的关系产生得到某种利益的期待。”［9］（P138）《民法典》第205条规定“本编调整因物的

归属和利用产生的民事关系”，其中的“利用”通常是指权利人从动产或者不动产中获取经济利益的行

为。尽管《民法典》第240条将“利用”进一步具现化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典型权能，但是理论界

通常认为，所有权的积极权能不是四项典型权能的算术和，而是总括性地涵盖任何可以从不动产或动产

中获得物质利益的利用权能［10］（P195）。这是因为，权利主体如何利用其财产，无需法律加以规定，而是

其与生俱来的自由。法律可能为了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私益而对财产权的积极权能稍加限制，但是不可

能事先对权利主体如何利用其财产作出事无巨细的安排。因此，法定财产权利的积极权能通常具有总

括性，这也使得其具有一般性的特征。

第三，法定财产权利的消极权能具有显著性。法定财产权利的消极权能，是指法定财产权利给不特

定第三人施加的指向性义务（或称相关义务）。所有权的消极权能是他人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

所有权人之物。专利权的消极权能是他人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实施专利。消极权能的显著性表现

为，其通常由权利客体的物理边界决定。权利客体的物理边界就是权利的边界。例如，传统民法在定义

所有权概念时，将动产或不动产分配给所有权人，与此同时，动产或者不动产的物理边界决定了所有权

的消极权能。所有权给他人施加的义务，原则上是通过动产或不动产的物理边界规定的。他人在判断

是否存在义务，以及存在何种义务时，只需要明确物理边界即可。此时，物理边界作为简单信号向不特

定第三人传达了“远离”的义务［11］（P1694）。又如，在知识产权中，专利权也是通过类似的简单信号，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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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发明的物理边界”界定权利边界的。以化学发明为例，申请者通过声明化学发明的结构来对某一

物质主张权利。对该物质的任何使用，无论申请者在申请时是否预见，都受专利权的禁止［12］（P179）。事

实上，一项法益若想作为绝对权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么该法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这种可识别性源于两

个基础，一是社会与文化的共通认识，二是存在可感知的客体。故此，德国民法理论中的绝对权通常具

有社会典型公开性［13］（P107-111）。总之，法定财产权利的消极权能通常是由权利客体的物理边界决定

的，进而赋予了法定财产权利一般性的特征。

（二） 数据确权应当一般化的理由

绝对权意义上的财产权之所以应当具备一般性的特征，是由财产权在实践推理中发挥的指导行动

的功能决定的。

首先，财产权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指导不特定第三人的行动的功能。任何一个社会均面临对客体进

行分配的问题。财产权制度承载着对外在客体进行分配的功能。一方面，法律体系将客体分配给某一

主体，该主体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这些客体，从中获得物质利益的满足；另一方面，法律体系还要求

他人未经同意不得（或者不得以特定方式）干涉分配给权利人的客体。正如康德所述：“我与它（东西）如

此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一个他人未经我的许可而使用它就会伤害我。”［14］（P40）故此，财产权的存在决定

了不特定第三人行动自由的边界。

其次，由于不特定第三人通常是海量的，因此财产权的法律构造应该是一般性的。财产权的对世性

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其有义务不干涉他人财产权。如此一来，必然产生巨大的信息成本和集体

行动的协调问题。财产权的存在及其边界应该通过简单信号进行传达，以便被大量具有不同经验和智

慧技能的人理解［15］（P1853）。在这个意义上，财产权应当具有一般性。相反，若是财产权的存在及其边

界取决于“标准”，这有可能诱使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解读这个标准，难以产生确定性。

最后，财产权对行动的指导功能，应当放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而非诉讼场景中进行观察。财产权

首先是行为规范，其次才是裁判规范。在数据确权的讨论中，有的论者意识到了数据确权的复杂化路径

将会引发不确定性，并且提出用举证责任的分配机制化解这种不确定性，将因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分配

给数据持有者［8］（P76）。这一思路在诉讼场景中或许是正确的，然而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却有问题。人

们在日常生活中想要利用某一财产时，需要知道该财产之上是否存在法律权利以及相关义务，以便据以

作出决策。在这样的场景中，很难想象人们可以要求某一主体对财产之上的法律权利及其相关义务进

行举证。故此，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机制化解财产权的边界模糊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忽视了财产权的

行为规范的功能。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数据产权若要发挥法定财产权利指导他人行动的功能，那么数据产权的法律构

造同样应当具有一般化的特征。数据确权的复杂化路径的主要问题在于，这些方案没有提供关于数据

产权施加给他人的相关义务的具体内容，因而无法在日常生活中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引。

（三） 数据确权一般化的步骤

当然，数据确权的复杂化路径并非毫无价值，这些观点在探索数据产权与其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

（如对劳动价值的保护）之间的关系上作出了贡献。但是，过于复杂的数据确权方案将会导致不特定第

三人在判断自己是否可以实施某一行为时陷入困境。因此，数据确权的工作不应当一开始就设计一个

异常复杂的数据产权体系，而是应当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其一，建构一般化的数据产权的法律构造，明确数据产权的排他性。数据在何种情况下应当专属于

一方主体，并且排斥其他主体的访问或者使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数据确权的第一步采取的手段应该

是排他策略，即通过诸如客体的物理边界这样的简单信号向不特定第三人传递权利的存在与边界。不

管是有形财产还是无形财产，法定财产权利的客体及其物理边界，在决定法定财产权利的权利边界以及

不特定第三人行为自由的界限时，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在数据确权工作中，必须明确数据产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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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及其物理边界，并且通过该物理边界初步锚定数据产权的轮廓。

其二，在一般化的数据产权法律构造的基础上，通过更加精细的利益衡量和权利配置，对数据确权

的一般化路径进行规则补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数据确权的第二步应当采取的手段应该是治理策略。

所谓治理策略是指在界定财产权时，通过更直接地界定谁可以或者不得实施何种行为的方式，来界定财

产权的内容与边界。治理策略界定的是一个人有权利行使某种行为［12］（P151）。以所有权为例，所有权

界权中的排他策略体现为，以动产或者不动产的物理边界为界，他人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所有

权人之物；所有权界权中的治理策略则表现为，《民法典》第288条对相邻关系的特别规定，如不动产权利

人因建造、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等必须利用相邻土地、建筑物的，该土

地、建筑物的权利人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民法典》第292条）。同样，数据确权在排他策略的基础上，也

应当采取治理策略对数据生产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益进行更加细致的界定。

三、数据确权一般化路径的具体展开

鉴于数据产权在实践推理中发挥着指导他人行动的功能，因此，数据确权所要建构的数据产权的法

律构造应当采取一般化的路径。数据确权的一般化路径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数据产权的客体应当是数

据，没有必要区分原始数据、数据集合或数据产品；二是应当通过数据的物理边界进行确权，而数据的物

理边界是由可访问性决定的。依此路径，可以初步形成公开数据产权和非公开数据产权的二元构造。

（一） 数据作为数据产权的客体

数据确权的一般化路径首先意味着数据产权的客体应当只有一种，即数据，而不需要区分数据集

合、数据产品。复杂确权论者倾向于根据数据的类型不同而分别确权，根据劳动投入的程度、创造性程

度或者其他标准，将数据分为原始数据、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赋予从弱到强的财产权利。这种确权方

案缺乏必要性和可行性。为了克服这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应当将数据产权的客体界定为数据。

第一，原始数据与数据集合均属数据，没有必要区分二者分别进行确权。二者的差异在于，数据集

合蕴含着更多的劳动投入或者创造性较高，但是它们本质上均属于数据。程啸认为，从民事权利客体的

角度而言，没有必要区分数据、数据集合和数据产品，它们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数据进行划分［16］

（P141）。这一观点值得赞同。在工业制造业中存在原料、材料和成品的区分，该区分只是对制造工艺与

会计账目存在意义；但在法律世界中，原料、材料和成品上的民事权利、权利变动规则以及权利救济规则

没有实质性差异，均可涵摄至《民法典》第240条的所有权。同样，原始数据与数据集合均属数据，没有必

要作区分确权。

第二，数据产品不应该成为数据确权的客体。首先，数据产品概念的外延十分宽泛。在最广义上，

任何涉及数据处理的产品均可以被称为数据产品。一些业界人士将收集数据的埋点技术、汇聚数据的

数据中台等称为数据产品［17］（P52）。这些用于处理数据的产品要么是代码，要么是经营方案，无法成为

数据确权的客体。在讨论数据确权时，数据产品只能是基于数据产生的产品，而非用于处理数据的产

品。其次，基于数据产生的产品可能是衍生数据，即通过大量智力劳动投入，运用算法及分析模型将海

量原始数据深度加工、分析与提炼生成的具有市场价值的商业数据集［18］（P106）。例如，数据处理者将他

人收集的真实路况的数据进行标注形成衍生数据，并将该衍生数据作为产品出卖给自动驾驶的开发者。

但在笔者看来，衍生数据仍是数据，其应当与数据成立统一的数据产权。最后，基于数据产生的衍生产

品可能是智慧决策、计算机软件程序、商业方案等，但其并非数据确权的适当客体。一方面，诸如ChatG‐

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基于海量数据训练而产生的，虽然属于数据的衍生产品，但是它本身不是数据，

其或许因具有独创性受到著作权的保护，但是不再是数据确权的对象，否则将会造成“破坏性的权利重

叠”［19］（P71）。另一方面，诸如淘宝商城提供的“生意参谋”等提供实时数据的应用程序也被定性为数据

产品。此类数据产品的功能实现依赖于两个要素，一是数据，二是程序（或算法）。第三人侵害行为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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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可能是程序，例如复制代码或者破坏程序的稳定运行。但是这类侵害行为与数据产权的问题没有直

接关系。当第三人侵害行为的目标是数据时，该数据产品的保护问题实质上是数据保护的问题。例如

在一个案例中，某甲公司创立了一个互助平台，该平台允许“生意参谋”的用户在该平台上共享账户和密

码，第三人可以通过购买或者租赁账号密码的方式访问“生意参谋”提供的数据。尽管审理法院使用了

“数据产品”的表达方式（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终7312号民事判决书），但是某甲公

司的行为实质上针对的是该应用程序中的数据。

第三，《数据二十条》作为政策文件不应该成为法律上确立数据产权的直接依据。《数据二十条》提到

了原始数据、数据资源和数据产品等概念，例如“推动数据处理者依法依规对原始数据进行开发利用”，

又如“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等。但是，参与

该文件制定的学者指出，之所以在持有、使用和经营这些行为动词之前加上资源和产品等前缀，主要是

为了符合商业用语习惯，而与数据是否经过匿名化处理或者是否系标准化产品等问题关系较弱，在法律

学说和实定法表达层面，这些限定用语的意义并不明显［20］（P1156）。也就是说，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

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的构词规则只是修饰性的，确立数据资源持有权的同时，也应该确立数据产

品持有权；或者反过来说，确立数据产品经营权并不意味着数据资源不能成立经营权，即便是原始数据

也可以发生流转交易，从而产生原始数据经营权，只不过原始数据的经营行为需要得到审慎对待。除此

之外，《数据二十条》作为政策性文件，不能简单等同于将来可能的数据产权立法。政策性文件提出的经

济目标若要转化成法律规范，仍有相当长的一段道路要走。“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主要是在讨论抽象的概

念，如财产、交易、企业、资本和劳动，律师和法学教授处理的则是这些概念的实际状况。”［21］（P14）故此，

不能以教义学的态度对待《数据二十条》的具体内容，将其作为数据确权立法的直接依据。

（二） 数据可访问性作为确权标准

财产权之所以具有一般性，是因为财产权通常使用财产的物理边界作为简单信号传递该财产权施

加给他人的相关义务。同样，在数据确权的一般化方案中，数据产权的消极权能也应当通过数据的物理

边界这一简单信号进行描述。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数据存在物理边界吗？如果存在的话，应当如何描

述？对此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在虚拟层面上通过可访问性界定数据的物理边界。

首先，数据的物理边界应当在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呈现的虚拟层面上界定。在纯粹物理意义上，数

据不具有显著的物理边界。电子数据的本体是数据载体中的电磁结构。数据载体或许具有显著的物理

边界，但是以微米级别存在的电磁结构很难产生显著性。因此，数据的物理边界难以通过纯粹物理意义

上的电磁结构进行界定。然而，数据通常不是以其本体形式参与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与市场活动的，而

是通过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以虚拟形式呈现在人类社会中的。不管是普通用户对数据的访

问、复制或者简单处理，还是专业人士对数据的清洗、分析或者挖掘，均以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为媒介［22］（P249）。换句话说，人们对数据的实际支配是在虚拟层面上进行的，数据的物理边界也应当在

虚拟层面上进行界定。

其次，在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呈现的虚拟层面上，数据的物理边界是由数据的可访问性决定的。在

普通用户日常浏览网页的场景中，用户浏览行为的边界，是由数据的可访问性决定的。在数据处理者处

理个人信息时，个人信息若是已经公开的（即可访问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

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的规定，数据处理者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自由处理，除非信息主体予以

拒绝。在数据处理者爬取数据时，亦应根据数据的可访问性进行区分评价，数据若是公开可访问的，爬

取行为原则上不具有违法性，除非该爬取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相反，数据若是不可访问的，或者受限访

问的，那么攻击技术保护措施爬取数据的行为将会落入刑法的评价范畴。在现实世界中，动产或者不动

产的物理边界既决定了权利主体的支配范围，也决定了其他主体行为自由的边界。而在计算机的操作

系统和应用程序提供的虚拟世界中，数据的可访问性决定了数据持有者对数据的使用范围，同时也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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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他主体的行为边界。

最后，数据的访问行为与其他利用行为难以截然区分，因此在允许访问的同时，通常也应当允许其

他利用行为。一方面，数据的访问行为是一切后续利用行为的基础。复制、使用、分析、挖掘或者公开数

据，甚至是破坏数据的行为，均建立在访问数据的基础上。消费者对文本、图片或者视频等非结构性数

据的利用，以访问数据为前提条件；对于消费者没有购买访问权限的数据，消费者没有访问可能性，因此

也就无法利用数据。经营者对其他经营者的业务数据的利用，也以访问数据为前提条件。提供数据的

一方可以将数据直接复制给需求方，也可以开放API端口给需求方，这些机制均旨在实现需求方对供给

方的数据的访问。因而有的学者认为，一个数据驱动的业务模式和经济模型，主要不是取决于一个企业

通过占有载体实际控制的数据的大小，而是取决于该企业可以访问的数据的多少［23］（P1224）。另一方

面，访问数据通常难以和其他利用行为进行有效的区分。倘若一个网站允许不特定人访问数据，通常意

味着这些人也可以复制数据。一些网络服务提供者尝试在提供数据访问的同时，禁止用户复制数据。

但是，用户往往在访问之后采取各种手段对数据进行复制。由此引发了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加密、用户

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解锁的拉锯战，极大地阻碍了信息流通。由此可见，区分数据的访问和利用将会造成

较高的管理成本。故此，不妨以数据的可访问性为标准，可访问的数据通常也是可利用的，不可访问的

数据通常就是不可利用的。

综上，尽管数据不像动产或者不动产一样具有明确的四至边界，甚至不像作品、专利或者商标一样

具有可视化的边界，但是数据的可访问性界定了一条非常明确的物理界线，为数据确权奠定了基础。

（三） 公开数据与非公开数据的产权构造

依据数据的可访问性，可以区分公开数据产权和非公开数据产权。公开数据产权与非公开数据产

权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消极权能上，而非积极权能上。

一方面，在积极权能的层面上，不管是公开数据产权，还是非公开数据产权，其积极权能均具有总括

性，即只要不与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或者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数据产权的权利主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处分数据，包括事实上的处分行为，如数据的清洗、分析、挖掘、删除或者销毁行为，也包括法律上的处分

行为，即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数据。故此，公开数据产权与非公开数据产权的法律构造没有实质性

差异。

事实上，一些学者提出的数据确权方案虽然看起来存在较大差异，但是落实到其所确立的数据产权

的积极权能时，表面上看似各异的方案又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例如，有的学者主张数据产权应当采取

权利束理论进行界定，在权利束理论下，数据产权的积极权能包括持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24］

（P71）。有的学者主张数据产权的性质应当是新型财产权，数据财产权的积极权能包括利用权能、收益

权能、占有（持有）权能和处分权能［25］（P161-163）。以上观点共同认为数据不应当成立所有权，但其提出

的数据产权的积极权能却与《民法典》第240条的规定如出一辙。

数据产权的积极权能之所以存在相似性，是因为法律没有必要一一描述和界定数据产权的积极权

能，不管现行法是否规定数据产权，也不管规定何种类型的数据产权，数据持有者均有权按照自己的意

愿事实性处分数据。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数据持有者对数据进行事实性处分的自由，不是由

法律赋予的，而是原本就享有的。目前我国还没有颁布确立数据产权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然而数据持

有者始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数据进行事实性处分，从而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因此，明确列举数据

产权的积极权能意义不大。数据持有者以何种方式利用数据，取决于其技术能力和市场需求，而不取决

于法律如何规定。当然，不管是非公开数据还是公开数据，数据持有者的积极权能可能受到其他主体的

合法权益，或者法律法规的限制。

另一方面，在消极权能的层面上，公开数据产权和非公开数据产权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具体而

言：数据若是可访问的或公开的，不特定第三人不受这些义务的拘束，原则上可以自由访问、复制或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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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据，除非数据利用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数据若是不可访问的或非公开的，那么不特定第三人负有

未经同意不得访问、复制或者使用数据的义务。当然，不管数据是公开还是非公开的，不特定第三人均

应承担不得破坏数据完整性的义务。故此，非公开数据产权和公开数据产权的差异体现在排他性上，前

者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而后者仅享有有限的排他性［26］（P10）。

有的学者主张通过创设高度标准化的“数据一般财产权”进行数据确权，这一权利的标准化程度如

此之高，以至于公开数据和非公开数据的差异无关紧要，即应当赋予二者相同的数据一般财产权［20］

（P1155）。依此观点，公开数据的持有者也可以禁止他人访问、复制或使用数据，但这不会影响社会公众

对公开数据的访问和流通。这是因为，公开数据持有者虽然有权禁止他人访问、复制或者使用数据，但

是不会真的执行这一权利［27］（P60）。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该确权方案先是规定公开数据持有

者具有禁止他人访问、复制和使用的权能，再将是否行使权能的选择交给公开数据持有者。该持有者或

许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行使权能，然而在其认为有利可图时，可能通过提起诉讼行使权能。这将给数据

需求方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

综上，公开数据产权和非公开数据产权的积极权能十分相似，数据持有者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

处置其数据；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消极权能上，非公开数据产权的不可访问性决定了其排他性强于公

开数据产权。

四、数据确权一般化路径的规则补充

依据数据的可访问性初步界定了数据产权的轮廓，明确了权利人与不特定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然而，数据之上可能承载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一是数据中的部分内容可能成立法定在先权益，二是

数据生产涉及的多方主体均有利益主张。为此，以数据产权的一般化法律构造为基础，仍需通过治理策

略更加精细地调整数据生产的各参与方的合法利益。此即数据确权一般化路径的规则补充。

（一） 法定在先权益的分离保护

数据之上承载的合法权益，除了数据持有者的数据产权之外，还可能包括个人信息权益、著作权或

者商业秘密等法定在先权益。数据是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信息既可能是外在客体

的信息，也可能是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各类主体的信息。这些信息上可能承载着一定的人格利

益或者经济利益。例如，电商平台收集的数据涉及消费者的身份、联系方式、浏览记录或者购买记录等

个人信息。又如，绘画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涉及海量作品，这些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数据二十条》提出建立健全个人信息数据确权授权机制，并且充分保护数据来源者合法权益，这就表明

数据确权工作始终涉及数据产权与法定在先权益的关系问题。

问题在于，该法定在先权益应当以何种方式参与数据产权的法律构造？一种观点认为，数据来源者

既享有法定在先权益，也享有数据财产权，而数据持有者享有的，乃是从数据财产权分离出来的次级权

利［28］（P117-127）。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是否存在法定在先权益的限制，数据产权应当进行差异化配

置，不受法定在先权益限制的，应当成立完全支配绝对排他的数据产权，受到法定在先权益限制的，则依

情况分别成立完全支配无排他性或有限支配有限排他的数据产权［3］（P63-67）。这些确权方案的共同之

处在于：法定在先权益的存在影响了数据产权的法律构造。

笔者认为，法定在先权益固然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其不应当影响数据产权的法律构造，而是应当

从数据产权中分离出来予以单独保护。具体而言：

第一，法定在先权益的存在不应当影响数据产权的法律构造。一方面，就消极权能而言，非公开数

据产权施加给不特定第三人的义务，即未经同意不得访问、复制或者使用，不受到法定在先权益的影响。

公开数据原则上允许他人的访问、复制或者使用，但是其中某些数据片段成立的法定在先权益可能限制

他人的访问自由。例如，公开数据若是包含作品的，作品的著作权将会施加未经同意不得复制、发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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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公开传播的义务；公开数据若是包含专利的，专利权将会施加未经同意不得实施专利的义务。需要注

意的是，法定在先权益没有改变公开数据产权的法律构造，只是在公开数据产权这一层次之上又施加了

另一个层次的限制。法定在先权益与公开数据产权是相互分离的。另一方面，就积极权能而言，数据产

权的积极权能的确可能受到法定在先权益的限制。例如，数据包含个人信息时，对该数据进行处理的行

为，将受到个人信息权益的限制。但是，此种限制只是影响了数据产权的权利行使，而不改变数据产权

的法律构造。可供参照的是《民法典》对所有权的规定。《民法典》只规定了一种所有权，但所有权在不同

场景下受到的限制存在差异。《民法典》第279条第1句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

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决定了住宅所有权的权利行使不同于商业店铺所有权，但这不会导致住宅所

有权的法律构造不同于商业店铺所有权，二者均属《民法典》第240条意义上的所有权。同样，法定在先

权益的存在可能使数据产权的权利行使受到限制，但是没有必要根据权利行使的差异而建构不同类型

的数据产权。

第二，法定在先权益与数据产权的一般构造之间具有可分离性。所谓可分离性是指，法定在先权益

与数据产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模块，只要明确了法定在先权益是如何限制数据产权的，那么法定在先权

益的内部构造就可以进行相对独立的调整，而不会引起巨大的连锁效应；同样，数据产权也可以相对独

立地进行设立或者修订，也不会对法定在先权益造成体系性波动。这就是“财产权的模块化理论”——

模块内部的互动是紧密的，模块之间的互动则是稀少的，并且通常是标准化的，因而其中任何一个模块

发生变动，都不会给其他模块造成严重影响［12］（P164）。事实上，现行法中不乏模块化的现象。肖像作品

上既有肖像权，又有著作权，但二者具有可分离性。肖像权的法律构造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至《民法典》发生了一定变化，《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他人未经同意不得以营利

为目的使用肖像，而《民法典》第1019条第1款规定他人未经同意不得使用肖像，不以营利为限。同样，

著作权的法律构造自《著作权法》1990年颁布以来也发生了一定的变迁。但是，只要明确了肖像权与著

作权的交互规则（《民法典》第1019条第2款），那么无论肖像权内部发生何种调整，均不影响著作权的法

律构造；反之亦然。在这个意义上，肖像权与著作权具有可分离性。同样，只要明确了法定在先权益与

数据产权的交互规则，那么法定在先权益就可以从数据产权中分离出来。法定在先权益的变更或者废

除，均不影响数据产权的法律构造。

（二） 法定访问权和使用权的明确规定

在实践中，数据的生产过程涉及多方主体，各方主体往往对该数据均有利益主张。由此产生了数据

产权在数个协作生产者之间难以配置的问题。例如，诸如淘宝、京东或者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的经营模式

决定了，电商经营的数据是由平台、店铺以及消费者共同生产的。平台提供基础设施投入了大量成本，

其希望通过数据分析进一步优化平台运营。店铺的经营活动实际生产了数据，其希望通过数据分析优

化营销方案，甚至希望将数据迁移到其他平台。数据产权如何在协作生产者之间进行配置的问题，涉及

的是权利人的内部关系，而不涉及权利人与不特定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第三人未经同意擅自访问、

复制或者使用非公开数据的，不管是平台还是店铺，均可主张防御性请求权。问题在于协作生产者的内

部关系应当如何规范。

对此问题应当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每个协作生产者“各自持有”其生产的不同数据［29］

（P79-81），或者“平行持有”共同生产的相同数据［20］（P1157-1159），即每个生产者均可以在自己的服务器

上访问和使用数据，此时每个生产者当然享有数据的访问权和使用权。这种情况相对简单。第二种情

况则较为复杂，即协作生产的数据是由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实际控制，处于弱势的一方对数据的访问和

使用取决于另一方提供的渠道。以电商平台为例，店铺通常没有能力使用自己的服务器存储数据，其对

数据的访问，依赖于平台提供的应用程序。此时，平台可能通过格式条款限制或者剥夺另外一方的数据

访问权或者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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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欧盟的《数据法》的立法模式可供借鉴。该法尝试通过建立明确和公平的数据

访问和使用规则，实现数据价值的公平分配。特别是随着物联网的普及，由于联网产品（如智能汽车、智

能家居等）的数据是由是联网产品的设计商、制造商或者相关服务的提供者持有的，实际使用联网产品

及其相关服务的用户（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或消费者）往往很难访问和使用相关数据。

而这些数据对于售后市场、辅助服务或其他服务而言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为了实现数据共享、促进数据

驱动的创新经济，《数据法》致力于为用户单方配置数据访问权和使用权：一是赋予用户直接访问数据的

权利，即联网产品或者相关服务的设计、制造或提供，应当具备允许用户直接访问数据的功能；二是授予

用户请求提供数据的权利，用户若是无法直接在联网产品或相关服务中访问数据的，其有权请求数据持

有者提供数据；三是规定用户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联网产品或者相关服务生成的数据，包括向第三

方共享数据。总之，该法通过单方面赋予用户数据访问权和使用权的方式，协调了用户与联网产品、相

关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数据控制能力的不对等关系，弥补了用户访问、使用和分享数据的不足。可以

说，欧盟《数据法》规定的数据访问权、使用权和共享权，实质上是通过单方赋权调整用户与联网产品、相

关服务的提供者之内部关系的“倾斜保护型法”［30］（P450-453），而非赋予任何一方主体对数据进行独占

控制的排他权。

同样，在数个协作生产者之间存在地位不对等，以至于其中一方实际控制数据时，数据确权工作的

重点应该是单方赋权，即赋予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访问和使用数据的权利。当然，单方赋予一方主体法

定的访问权和使用权，仍然是建立在数据产权的一般化方案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对于不特定第三人

而言，其行为自由的边界仍然是由数据的可访问性决定的。在协作生产者内部进一步细致规定法定访

问权与使用权，并不影响不特定第三人的行动。另一方面，对于潜在交易者而言，只要该访问权与使用

权是通过法律法规的方式赋予的法定权利，而非约定权利，那么其就应当合理预期通过交易获得的数据

可能负担着访问权与使用权的义务。因而法定的访问权与使用权的存在，不会给数据交易造成不确

定性。

在数据确权的讨论中，不少观点寄希望于设计一个精细的数据产权体系，以实现劳动投入程度与数

据产权强度之间的精确匹配，形成了数据确权的复杂化路径。然而，本文论证表明数据产权作为绝对权

意义上的财产权，在实践中发挥着指导行动的功能。这决定了数据产权应当采取一般化的路径：第一，

将数据作为数据产权的唯一客体，依据数据的可访问性标准，分别建构公开数据产权和非公开数据产

权；第二，在数据确权一般化路径的基础上，针对数据之上承载的多元利益格局，制定数据产权的治理规

范，调整权利人内部之间的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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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eneralization of Data Property Right Delineation

Ruan Sheny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20 Key Measures", many advocate a complex path for data property 

right delineation by distinguishing the objects of rights into original data, data sets and data products, thereby 

assigning different types of property rights to different types of data. This complex path is not an optimal one 

for want of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Property rights, in the sense of absolute rights, normally have general‐

ized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e abstractness of the object, the prominence of negative powers 

and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positive powers. The fact that property rights are generalized is determined by 

their function in adjusting leg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right-holders and unspecified third parties. Data proper‐

ty rights should also be absolute rights; therefore, the delineation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should adopt a gener‐

alized path. The object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should be limited to data itself, without distinguishing between 

original data, data sets or data products; the physical boundaries of data are determined by the accessibility of 

data on a virtual level; based on the accessibility of data, it is possi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public data prop‐

erty rights and non-public data property rights. On the basis of a generalized path, governance strategies 

should also be introduced, first by separating the protection of statutorily prior interests and second by clearly 

specifying statutory access and usage rights, thereby more precisely adjusting the multifaceted interest struc‐

ture borne by data.

Key words data property right delineation; "20 Key Measures"; data products; accessibility; public da‐

ta;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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